凌源市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项目
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凌源市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项目补助资金是市财政下达的专项用于村、社区改扩建工程的补助资金，必须坚持“专款专用”的使用原则，严谨挪作他用。
第二条  此项资金实行专户专帐管理，拨（支）付款工作由市民政局主管科室提出申请，计财科部门统一拨款。
第三条  此项资金按工程施工进度分期拨付施工方，拨（支）付时，应履行市相关财务结算手续。
第四条  此项资金使用完毕后，按法定程序接受审计部门的监督审计。



                    


